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 拍 卖 活 动 ，拍 卖 位 于 石 家
庄市桥东区义东街 16 号 6-2
层 - 3 号 不 动 产 ，建 筑 面 积
54.42 平 方 米 。 起 拍 价
661341.8 元，保证金：70000 元，
加价幅度：6000 元及其倍数。
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以
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关系
人，请于拍卖结束前与本院联
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。
联 系 人 施 法 官 ，电 话 0311-
67795060，京东技术咨询电话：
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 长 安 区 十 里 铺 西 街 1 号 水
木青城 6-2-402 号不动产，住
宅建筑面积 137.47 平方米，仓
储建筑面积 26.26 平方米。起
拍 价 ：115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
230000 元，加价幅度：10000 元
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
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
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
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
相关权利。联系人马法官，电
话 0311-85666038，京东技术咨
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长安区庄窠小区 56-4-102
号 不 动 产 ，建 筑 面 积 35.36 平
方米。起拍价：400000 元，保
证 金 ：40000 元 ，加 价 幅 度 ：
2000 元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
的权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
买权人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
卖结束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
为放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郭
法官，电话 0311-85033139，京
东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：400-622-
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19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雪佛兰牌小
型 轿 车 一 辆 ，车 牌 号 为 冀
A7613A。起拍价：34240 元，保
证金：5000 元，增价幅度：3000
元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权
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
人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
束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
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王法官，
电话 0311-67795189，京东技术
咨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裕华区槐北路 420 号国际商
住城 47-2-1101 号不动产，建
筑 面 积 241.05 平 方 米 。 起 拍
价：4280000 元，保证金：420000
元，加价幅度：5000 元及其倍
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
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
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前与本
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
利 。 联 系 人 王 法 官 ，电 话
0311-67795189，京东技术咨询
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张安娜、张翠莎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市

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与被
告张朋、张安娜、张翠莎追偿
权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
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21）冀 0102 民 初 1425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发出本公告之
日 起 经 过 60 天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徐新刚、张运停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付 山 诉

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司法
公开告知书、开庭传票及诉讼
权利义务告知书。自公告之
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
定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九
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
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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